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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直接安置劳动力到逐渐向劳动力市场过渡
,

中国妇女的就业模式显然面临着比

男性更为巨大的变化
。

她们不仅有着与男性同样的怎样就业和取得什么样的职业位置的问题
,

更有着就业还是不就业和在什么时间就业的问题
。

部分妇女
“
回家

”
和

“

阶段性就业
”

是不说也

能看得到的事实
,

只不过落到谁的头
_

仁和有少妇女多大程度上这样做 目前还是非常不确定的
。

既然是不确定的
,

就有一个选择问题
。

的确
,

每个中国妇女 (每个男性也同样 )都要重新为

自己定位
。

但问题是
,

由谁来选择? 由谁来定位 ? 是女性自己 ? 还是丈夫替妻子 ? 还是全体男

性替全体女性 ? 或是重新由政府来定 ?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
,

在现阶段
,

在社会的转型期
,

部分妇女 自愿选择回家并不一定

是彻底的坏事
,

因为它正说明了社会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

是对过去
“

无可选择
”
模式的突破

。

只要这种选择是理性的
,

只要不是被外力强迫的
,

都应得到社会的包容
。

但必须强调的是
,

这里

妇女是选择的主体
,

而不是被选择的客体
。

如果不是这样
,

仅听凭男性的意愿
,

妇女不过作为
“

被安排
”

的对象
,

重新沦入
“

无可选择
”

的模式— 或全部回家
,

或全部阶段性就业
,

或别的什

么
,

这和过去由行政力量替妇女安排工作又有什么区别 ? 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
,

无异于在我们

社会中又制造 了一个新的
“

性别 身分制
” :

只因为你是某一性别
,

所以你就只能这样而不能那

样
。

持
“
回家论

”
的同志最充分的理由

,

一是为了效率
,

二是为了
“

社会整体
” 。

这两个问题在社

会学领域已讨论过无数次
。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

应该也只能在其中取得平衡
,

仅顾一头在

理论上讲不通实践上也行不通
。

至于
“

为整体牺牲局部
” ,

过去我们强调革命利益这个抽象的整

体利益
,

要求人们牺牲的太多了
。

比如曾经为了国家的工业化
,

人为制造了城乡二元结构和户

口上的身份制
,

形成对农民事实上的剥夺
,

这一后果在今天 已经看得很清楚
。

近年有人提出
“
利

益群体
”
概念

,

认为应在各利益群体之间取得妥协
、

求得平衡才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
。

同样男女

作为两大性别群体
,

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利益
,

既有合作也会有冲突
。

如果仅仅认为由于

妇女分散于各家庭而不至闹事影响社会秩序
,

就可以靠剥夺
、

牺牲来保住另一方或所谓
“

整体

利益
” ,

如此离社会公正的 目标越来越远
,

这样的社会代价就不能说是小了
。

男女平等思想应该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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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郑也夫同志的文章
,

我觉得需要重温历史
,

有些观点也值得商磋
。

如文中
“
父亲出现以

后
,

昙花一现的母系社会便告终
,

从此让位于漫长的父系时代
” ,

就与历史不太相符
。

因为
,

尽人

皆知母系社会有几万年的历史
,

它 比父系社会和以后的文明社会的总和要长得多
。

当然
,

过去


